
喀什噶尔河灌区疏勒县骨干工程节水改造项目

（团结渠首改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2月 16日，疏勒县水管总站根据《喀什噶尔河灌区疏勒

县骨干工程节水改造项目（团结渠首改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

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

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喀什地区疏勒县，位于克孜河分水工程—天南为

其克枢纽下游的天南维其克河上，地理坐标东经 75°56′43.25″，北纬

39°25′36.66″。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为喀什噶尔河灌区疏勒县骨干工程节水

改造项目（团结渠首改建），属于喀什噶尔河疏勒县的克孜河子灌区。

本次建设内容：灌溉面积 8.5万亩，在原址上新建进水闸 2孔，设计

流量 7m3/s、冲砂闸 2孔、泄洪闸 2孔、分水闸 1孔，65m3/s，校核

流量 100m3/s。新建上游右岸导流堤 165m，左岸 132m；下游右岸导

流堤 117m，左岸 234m。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喀什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在 2018年 2月 12日对该项目

初步设计给予批复，喀发改项目〔2018〕99号。

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在 2018年 8月 14日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给予批复，喀地环评字〔2018〕91号。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953万元，环保投资 13.15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的 1.3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喀什噶尔河灌区疏勒县骨干工程节水改造项目

（团结渠首改建）主要工程内容：灌溉面积 8.5万亩，在原址上新建

进水闸 2孔，设计流量 7m3/s、冲砂闸 2 孔、泄洪闸 2孔、分水闸 1

孔，65m3/s，校核流量 100m3/s。新建上游右岸导流堤 165m，左岸 132m；

下游右岸导流堤 117m，左岸 234m。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为新建工程，位于疏勒县境内。根据此次调查验收项目现

场调查，由于可研阶段考虑不周，设计规模减少，上游导流堤长度增

加，下游导流堤长度减少，且新增左岸导流堤。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根据调查，项目仅施工期产生废气。

施工期对环境空气的污染主要为施工机械尾气及施工扬尘。通过

采取限制车辆速度、保持路面清洁，定期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

拌和站四周进行围挡、物料堆场篷布苫盖等措施后，施工扬尘可得到

有效控制；项目施工机械尾气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采取设

计报告中提出的防治措施后，项目施工废气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二）废水

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有拌和站冲洗废水、混凝土养护废水，

拌和废水利用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养护废水大部分在

蒸发损耗。此外，现场禁止清洗车辆和设备，无车辆清洗废水产生。

生活污水依托当地村镇居民等场所集中收集，无害化处理。施工场地

的施工废料以及散落的物料及时清理，避免进入河道，污染水体，物

料集中堆放，并做防护措施。



（三）噪声

项目夜间禁止施工，昼间施工时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布局施工机

械和高噪声设备。施工期间采取了有效的声环境保护措施，噪音得到

了较好的控制，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也未接到当地

居民对噪声扰民事件的投诉。

（四）固废

施工期产生的余方全部用于渠道两侧渠堤的建设，不设置弃土场，

无永久弃土产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乡政府指定的垃圾填埋场。

在工程竣工以后，施工单位拆除各种临时施工设施，并负责将工地的

剩余建筑垃圾处理干净，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因此，施工固

废均进行了妥善处置，区域环境未受影响。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施工期间各环保措施运行效果较好，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和建设单位也未接到当地居民对噪声扰民事件的投诉。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生态影响

本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施工期建设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

陆生及水生动物、水土流失等方面的影响。本工程为在的原渠道基础

上建设的续建配套与改造工程，不新增永久占地。工程新增临时占地

主要为施工场地。项目的兴建破坏区域植被，并带来一定的植被覆盖

率降低以及水土流失。

经调查，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平整，采取的措施大部分效果较为

明显，工程建设占地对区域植被破坏影响正在渐渐消失。本项目改建

渠首在灌溉农用渠，据调查，渠道内未见鱼类生存。

此外，本项目建成后，使得团结干渠灌溉水利用系数大大提高，

保证了当地农田的灌溉用水，大幅度提高各种作物单产和总产，使农



业、林业、畜牧业得到长效发展。运营后可有效节约水资源，减轻了

水土流失和径流可能对工程沿线两侧农田的冲刷和污染，促进了本地

区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为农牧业的稳产、高产创造条件，较大幅度

的提高本地区农业生产的环境质量。同时，本项目的实施还有涵养水

源、供养、净化大气的效益。实施后，对渠道渗漏的潜水补给减少，

水利用率提高，工程周围主要以林地、耕地、荒草地为主，较大幅度

的提高本地区农业生产的环境质量，避免了地下水过度开发。

（2）施工影响

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有拌和站冲洗废水、渠道养护废水，

拌和站冲洗废水利用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养护废水大

部分在已蒸发损耗，此外，现场禁止清洗车辆和设备，无车辆清洗废

水产生。生活污水依托当地村镇居民等场所集中收集，无害化处理。

施工场地的施工废料以及散落的物料及时清理，避免进入河道，污染

水体，物料集中堆放，并做防护措施。为减少施工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做到文明施工，合理安排施工顺序，限制作业范围，及时回填土方，

并对堆放的临时堆土及时洒水，保持其表面湿润。运输车辆无超载情

况，运输道路积极洒水，减少道路起尘量，保持车辆清洁，不带泥上

路。项目夜间禁止施工，昼间施工时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布局施工机

械和高噪声设备。因此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施工期产生的余

方全部用于渠道两侧渠堤平整，不设置弃土场，无永久弃土产生；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乡政府指定的垃圾填埋场。在工程竣工以后，

施工单位拆除各种临时施工设施，并负责将工地的剩余建筑垃圾处理

干净，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因此，施工固废均进行了妥善处

置，区域环境未受影响。

本项目为洁净的水利项目，运营期见本身无“三废”等污染物排放。

六、验收结论



根据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结果，喀什噶尔河灌区疏勒县骨

干工程节水改造项目（团结渠首改建），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具有较

强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

“三同时”制度，按照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相应

环保措施，其余各项环保措施也能够达到环评报告及批复的要求，因

此，本项目总体上已具备竣工环保验收的要求，建议同意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七、建议

（1）建议运营管理单位及时加强对河道的管理和养护，减少水

环境污染事故。

（2）加强两岸的绿化工作，加快实施生态修复。

（3）项目运营时期，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严禁河道两侧居民在

河道内排放生活废水及其他废水，严禁在渠道及两侧范围内倾倒垃圾，

防止水质污染和阻塞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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